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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393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家天能  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

 

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北京泰万堂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赵

红艳收到要求提交书面承诺自律监管措施的公告 

 

近期，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北京泰万堂投资管

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赵红艳在交易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股票“万家天能”（证券代码：835393）的过程中存在异常价格申报

的情形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（试行）》

第113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。根据上述规则第119条的规定，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决定对两位投资者采取要求提交书面承

诺的监管措施。 

两位投资者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要求，

于收到该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承诺，并保证今后加强相

应法律法规的了解和学习，避免类似情形的再次发生。该事项对广大

投资者造成的不便，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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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06 日 


